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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人醫事檢驗所 
J Y 0 1 0 1 0 0 8 9 

立 人 醫 事 檢 驗 所 

L e z e n  R e f e r e n c e  L a b 
 

公告編碼：20230116-02 

 受 文 者：貴 單位主管鈞鑒 

 日    期：2023 年 01 月 16 日 

公告事項：結核菌代檢抹片及培養須知 

 說    明： 

依委外代檢單位萬芳醫院通知：即日起，為確保結核菌抹片及培養結果之陽

性率及正確性，敬請確實衛教病人正確痰檢體採集流程及注意事項。 

 

一、 檢體超過三天必須重新採集，以避免影響檢驗結果。 

二、 請收集 3~5c.c.痰液，勿咳出唾液(口水)或喉嚨分泌物。 

三、 各單位除包裝運送不良外，若為【檢體送驗品質不良】將登錄於 CDC 送驗系

統，由衛生局追蹤管理。 

(如附件) 

 

特此告知 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！ 

 
  承辦人員：行二副組長 徐瑋婷 分機 1532 

        技  術  長  徐仁杰  分機  14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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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來源萬芳醫院

 


